
   

股票代码：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18-022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在航友宾馆二号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

材料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以电话进行了确认。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监事会主席徐国萍、监事唐芳以及

职工监事沈善杰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国萍召集和主持。公司全体监事认真审阅了会议议案，全

部 3 名监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春秋航空 2017 年度财务报表与审计报告》 



   

 

（三）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审计，确认本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1,142,560,476 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5,385,896,599 元。

2017 年度拟先以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14,256,048 元，再向全

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171,459,872 元，约占母公司净利润的 15%。按公司目前总股

本 916,897,713 股计算，每 10 股拟派现金红利 1.87 元（含税），如果在实施利润

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则在拟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不变前提下以股

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分配。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提出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

的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与会监事审议了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发表意见如下：1、年报编制及审议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2、年报内容和格式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能真实反映本公司的经营管

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3、截至本意见

提出之日，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春秋航空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五）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春秋航空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2017 年度）》（公告编号 2018-026）。 

 

（七）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春秋航空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八） 审议并通过《关于制订<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2018-2020）>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制订的《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18-

2020）》，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为公司建立了持续、稳定及积极的

分红政策，能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了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

的要求。  

同意公司制订《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18-2020）》。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分红回报规划（2018-

2020）》。 

 

（九）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

解锁条件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实施的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未发生《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本

次解锁的 30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解锁条件，其作为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公司对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的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与会监事审议了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意见如下：1、2018 年第一

季度报告编制及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披露的信息能真实反映本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3、截至本意见提出之日，未发现参与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春秋航空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十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是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和

公司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决策，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

略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春秋航空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28）。 

 

（十二）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及颁发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且调整后能更加

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提供更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会

对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等指标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详情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春秋航空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8-029）。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 4 月 28 日 


